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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4669  
主旨：檢送本區辦理「第11屆立法委員（臺北市第4選舉區）李彥秀罷免案」投開票所工  
作人員登記資料卡1份，請於114年6月30日（星期一）以前，免備文傳真(02)2794-1474  
或逕送本所民政課，敬請轉知及推薦所屬機關同仁擔任本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至紉公  
誼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
